
北京发布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确定八大减排工程

（一）源头控制减排工程。从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严格产业准入、合理控制城市规模等源头入

手，减少新增污染，推动节能减排。包括：编制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综合施策将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 600

万辆以内；制定并实施严于国家标准国家要求的禁止新建和扩建的高污染项目名录；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的项目要“减二增一”；禁止新建燃煤设施，划定“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等。

（二）能源结构调整减排工程。以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替代燃煤，大幅削减燃煤总量。包括：加

强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保障；建成四大燃气电厂，关停全部燃煤发电机组，实现电力生产燃气化；

对工业开发区、工业企业和商业服务业的燃煤设施实施清洁能源改造，推进企业生产用能清洁化；通过实

施平房“煤改电”、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五个一批”工程等措施，逐步推进城六区无煤化，2015年东、

西城区实现无煤化，朝、海、丰、石四区实现无燃煤锅炉；实施城镇地区 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淘汰，集

中供热中心清洁能源改造，农村炊事气化；，多措并举、综合推广电力、热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采暖方

式，推进远郊区县燃煤减量化等。

（三）机动车结构调整减排工程。加强经济政策引导，强化行政手段约束，使机动车结构，向更加节

能化、清洁化方向发展，力争机动车使用汽柴油总量 2017年比 2012年降低 5%。大力发展公共交通，2015

年，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力争达到 660公里。2017年，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争达到 52%,公共交通占

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 60%以上；不断严格新车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2014年底，新增重型柴油车全部实施

机动车第五阶段排放标准，2016年，力争实施机动车第六阶段排放标准；同时，不断提高低速货运汽车、

非道路动力机械排放标准；加快淘汰高排放老旧机动车，2015年底前淘汰全部淘汰黄标车，到 2017年淘

汰老旧机动车 100万辆；积极推广新能源车和清洁能源车，2017年底，力争全市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车

应用规模达到 20万辆；全面实施各行业车辆结构调整，促进节油、减排；制定完善综合管理公共政策，引

导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等。

（四）产业结构优化减排工程。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重点淘汰“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落后

产能。包括：优化产业结构，到 2017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79%；淘汰压缩污染产能，2013年制定发布严



于国家要求的高污染行业调整退出指导目录。2015年底，全市混凝土搅拌站控制在 135家左右；到 2017

年，水泥产能削减到 400万吨左右，炼油规模控制在 1000万吨；整治小型污染企业，到 20172016年底调

整退出污染企业 1200家，镇村产业集聚区得到有效整治；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到 2017年，19个市级以上

工业开发区按照《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基本建成生态工业园区；推行清洁生产，到 2017年，组织 400

家以上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重点行业排污强度下降 30%以上。

（五）末端污染治理减排工程。通过提标升级，加快末端治理设施改造，减少污染物排放。包括：严

格环保标准，2013年制定修订实施低硫散煤及制品标准，2015年底前修订发布锅炉、建材、石化和汽车制

造等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完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推进氮氧化物治理，对燃气电厂、远郊区

县燃煤集中供热中心、全市水泥窑生产线分别实施烟气脱硝治理，减少氮氧化物排放。开展工业烟粉尘治

理，2013年华能北京热电厂完成烟气除尘深度治理，全市水泥厂和搅拌站的物料储运系统、料库完成密闭

化改造。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到 2017年全市工业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比 2012年减少 50%左右，

燕山石化将原油加工损失率控制在 3‰以内，开展顺丁橡胶尾气治理等污染治理工程，完成所有燃煤设施

清洁能源改造，2017年燕山地区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浓度下降 30%，在汽车制造、电子、印刷、家具、建

筑等行业，重点抓好表面涂装工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

（六）城市精细化管理减排工程。此次出台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强调要通过加强精细化管理实现减排，

明确行业和主管部门要负责，对点多、量大、面广的施工扬尘、道路遗撒等顽疾要实行全过程管理，施工

单位要有专门的扬尘防治费用，实施扬尘污染防治保证金制度，纳入企业信用管理及市场准入管理；对露

天烧烤、经营性燃煤、餐饮油烟、机动车排放等污染，要严格执法监管，坚决取缔露天烧烤、焚烧垃圾和

秸秆等违法行为。强化对油品质量、车用汽油清净性、车用氮氧化物还原剂的监管。提高环境监测和监管

能力，确保到 2015年底前市、区县环境监测、环境信息、环境应急、环境监察执法能力建设达到标准化建

设要求，进一步落实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的环保职责。

（七）生态环境建设减排工程。通过植树造林、扩大水面、生态修复，增加大气环境容量。包括：提

高绿化覆盖率，2016年底前完成百万亩造林工程，千方百计增加绿化面积，到 2017年全市林木绿化率达



到 60%以上。扩大水域面积，充分利用高品质再生水等水源，补充河湖水系生态用水，加大水系综合治理

及清洁小流域建设，抓好湿地保护与恢复；到 2017年，增加水域面积 1000公顷，累计完成 10个湿地公园

和 10个湿地保护小区。实施生态修复，废弃矿山、荒地实施生态修复和绿化，恢复生态植被和景观，2017

年底，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八）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工程。改善空气质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后一个时期，重污染天仍难

以完全避免。为此，按照“统筹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空气重污染应急机制，减轻

空气重污染程度，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完善应急管理机制，将空气重污染应急机制纳入全市应急

管理体系，成立空气重污染应急专项指挥部，实行各单位、各区县主要领导负责制。修订应急方案，综合

考虑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完善应急程序，强化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重点排污企业停产减产、露天施工停

工、中小学停课等工作措施。加强区域应急联动，在中央有关部门协调支持下，会同周边省区市，建立应

急响应联动机制，开展联防联控。


